

國是論壇

時　　間　中華民國115年5月8日（星期五）9時

地　　點　本院議場

主　　席　韓院長國瑜

主席：卓院長、各位列席閣員早安。我們現在開始進行國是論壇，每位委員發言時間3分鐘。

首先請蔡春綢委員發言，羅智強委員請準備。

蔡委員春綢：（9時1分）院長、所有同仁以及全國的觀眾，大家早。我們常說臺灣好山好水，但是數據很殘酷，根據統計，臺灣去年的旅遊逆差持續擴大，出國熱、國旅冷，國內的景點如果缺乏核心競爭力，我們拿什麼來吸引國外的旅客？我們又拿什麼來留住我們國人的心呢？

我認為臺灣觀光要突圍，不能只靠小吃跟老街，而是必須要啟動文化觀光雙引擎，一個是代表世界級的精緻文化─故宮，另外一個是展現臺灣生命力與民俗底蘊的媽祖文化，這兩者才是臺灣在國際市場上無法取代的獨家品牌。去年故宮赴捷克展覽驚豔全歐洲，證明故宮不只是博物館，它正是臺灣最強軟實力的引擎。第二個引擎是媽祖文化，北港朝天宮、大甲媽祖、白沙屯媽祖進香吸引了千萬人參加，對國外來說，它是一個世界級的宗教慶典，政府應該要將媽祖文化提升到國家戰略層次，像西班牙聖雅各之路一樣，將進香路徑優化，結合雲林、臺中、彰化、苗栗在地的產業，打造一條國際級的臺灣媽祖廊道。

其次，針對國際觀光客，我們的語言設施友善導覽系統還有基礎交通應該要更加優化，在大型遊覽車團缺乏團客下，更適合用小巴、廂型車來結合地方創生做深度的旅遊。

我們不能放任旅遊逆差持續擴大，針對文化觀光雙引擎，從預算宣傳到基礎建設全面優化、注入燃料，我們要讓世界觀光客來到臺灣，不只是為了要看101，更是為了要感受這份獨一無二的文化震撼，以上報告。

主席：謝謝蔡春綢委員的發言。

接下來，請羅智強委員發言，林倩綺委員請準備。

羅委員智強：（9時4分）李遠打臉蔡英文、賴清德不如蔡英文。在講今天有關於公視董事非法延任的這個主題之前，我先講個笑話，昨天在教育及文化委員會，由於文化部把已經任滿的公視前董事長胡元輝帶到立法院教文委員會來備詢，我當場向主席提出程序質疑，因為公視法修正案在2月4日已經經行政院院長卓榮泰副署及賴清德總統公布且已生效，取消延任條款。換言之，從那一刻開始，胡元輝就不再是公視董事長，他不能以公視董事長身分出席立法院的委員會，這是立法院的尊嚴，抱歉！也是賴清德公布法律的尊嚴，結果呢？民進黨一樣把胡元輝帶進了委員會，謝謝羅廷瑋召委非常堅持立法院的尊嚴，所以要求胡元輝離席，然而民進黨就開始進行各項議事杯葛，後來兩黨的教文委員達成了協議，讓胡元輝坐在臺底下，民進黨也承諾不會把胡元輝cue上臺，但協商5分鐘後，民進黨連續2位委員接下來的質詢就把胡元輝cue上來。我要告訴大家，遵守承諾這麼難嗎？不騙人就活不下去嗎？離譜至極。

接下來，回到李遠說他是按照財團法人法來延任胡元輝，但公視法第二條寫得很清楚，除非公視法沒有規定，才適用財團法人法。公視法第十六條明定，我們修正後明定不能延任，要延任6個月前改聘，改聘有第十三條的規定，看不懂中文、看不懂法律。更重要的是，今天要知道蔡英文總統多數國會的時候，也有政黨協商讓國民黨推薦董事，結果賴清德做不到，想要獨吃，違反法律，謝謝大家。

主席：謝謝羅智強委員的發言。

接下來請林倩綺委員發言，邱慧洳委員請準備。

林委員倩綺：（9時8分）院長、院會同仁及媒體朋友，大家好。公視是公共電視，提名就要有共識，本席今天要講的是公共媒體治理的僵局。公視第八屆董監事審查委員會已經有8位委員集體辭職，主要是認為文化部已經背離了公共電視法的精神，使審查實質失去意義，這個制度一開始就不是讓文化部單方面決定名單，但現在文化部堅持片面提名、拒絕協商，甚至將所有不同意見都視為阻撓。

本席在這邊嚴正的指出，這樣的態度才是真正讓公視陷入僵局的原因：第一，公視的核心價值是公共性跟多元代表性，公視屬於全民，不屬於單一政黨，若是行政部門就片面決定董事名單，公視就可能逐漸淪為執政意志的延伸，失去公共媒體應有的中立性，因此協商是為了讓不同立場的國民都能夠相信公視仍舊屬於全民；第二，法律訂定高同意門檻代表制度要求朝野合作，三分之二的同意門檻在民主制度中是高標準。法律早已預設被提名人必須是朝野都能夠接受的人選，如果完全不協商，直接送進審查委員會，結果就會是一次又一次的火車對撞，讓董事會難產，這不僅是浪費社會成本，更讓被提名人承受不必要的政治消耗。

第三，審查委員會本來就是依政黨比例組成，既然法律設計是由立法院依政黨比例來推薦審查委員，顯示制度就具有政治制衡的功能，文化部若持續拒絕協商等同架空審查機制，把委員會當成橡皮圖章，這樣的做法是真正違背公共電視精神。更重要的是，過去不是沒有前例，歷屆的公視董事會之所以順利組成，很多時候就是建立在事前的朝野協商，包括過去的文化部長李永德任內，也都曾經透過協商，凝聚共識，讓董事會順利成立。

本席要特別指出，文化部試圖援引財團法人法來處理董事改變的問題，但是公共電視法第十六條早已明定董事改聘的程序與時程，既然特別法已經規定，就應該優先適用特別法。本席呼籲文化部停止一意孤行的提名方式，回到協商共識與制度精神。公共媒體屬於全民，提名就必須接受共同參與和監督。

主席：謝謝林倩綺委員的發言，謝謝。

接下來請邱慧洳委員發言，洪孟楷委員請準備。

邱委員慧洳：（9時11分）主席還有各位先進，大家好。2019年衛福部公告全日平均護病比的標準，根據全日平均護病比的標準，醫學中心、區域醫院、地區醫院的全日平均護病比分別是1比9、1比12、1比15。全日平均護病比的標準也被規範入醫療機構設置標準，如果機構違反全日平均護病比的規定，依醫療法第一百零二條的規定，會被處以一萬到五萬的罰鍰，如果再犯的話，會被處以一個月以上一年以下的停業處分。

全日平均護病比有其缺點，它沒有辦法反映每一班別護理人員承受合理工作負荷量，面對全日平均護病比的缺點，不但沒有辦法讓護理人員承受合理的工作負荷量，也會進一步衝擊醫療品質，還有病人的安全。所以我們護理界大聲疾呼，我們不要全日平均護病比，我們要三班護病比。

賴清德總統在競選總統的時候，曾經開出他的政治承諾，要讓三班護病比兩年內入法，衛福部在113年3月1日實施三班護病比的標準，這個標準有9個數字，但是卻沒有被規範在醫療機構設置標準，換言之，如果醫療機構違反三班護病比的規定，就沒有辦法依醫療法第一百零二條開罰。面對社會各界質疑，衛福部表示沒有開罰機制，他們要先用獎勵先行。所謂獎勵先行就是沒有達到三班護病比的標準，不會開罰，有達到三班護病比的標準會給予獎勵，但是獎勵下來的結果卻是什麼？近日，有一個護理人員在社群平台上分享三班護病比的獎勵金額，他只拿到92元。92元，雖然名曰為獎勵，卻是一個傷害性不大但是侮辱性極強的數字。請問這樣的獎勵有什麼意義？

我們呼籲賴清德總統，趕快把你的三班護病比兩年入法的政治承諾達成，協助我們護理界在爭取三班護病比入法這一條漫漫長路，走完最後一哩路。我們呼籲賴清德趕快把三班護病比入法，因為唯有把三班護病比入法，才能夠把勞動權益還給護理人員，也才能夠把醫療品質還有病人安全，還給我們的病人，希望能夠趕快入法。以上說明，謝謝。

主席：謝謝邱慧洳委員的發言，謝謝。

接下來請洪孟楷委員發言，陳冠廷委員請準備。

洪委員孟楷：（9時14分）主席，謝謝。主席、兩院院長，以及我們所有的行政官員，還有立院所有同仁。再過兩天是一年一度的母親節。我們在跑地方的時候，常會講一句話：家在哪裡？有媽媽在的地方，家就在那裡。因此，借用今天國是論壇的機會，向全天下無論男性、女性，我們都要母親節快樂，因為我們能夠來到這個世上，都是因為我們有一位最偉大的媽媽。

讓媽媽安心、安全的生活，放心的生活，這是共同的責任，更是政府責無旁貸的使命，因此我們想要問的是，當本席提出來，我們希望能夠用鞭刑來打擊詐騙、虐童、性侵，詐騙、虐童、性侵這不也是過去幾年我們看到所有女性及所有媽媽們最擔心的議題嗎？這樣的議題，我們正向面對、積極面對，要求政府妥善處理，這是大家的共識。

我想要分享一個小故事，這也是本席推動鞭刑打詐公投之後，有更多的迴響，以及更多人給我們的回饋，讓我知道原來我們沒有發現的、看不到的角落，比我們想像得更加嚴重。上個禮拜我的選區有一位男性民眾，他嘗試跟我聯絡，聯絡上之後，他說他全力支持鞭刑打擊詐騙，並且他問能不能捐款？能不能幫忙當義工？我心裡想他到底怎麼了？他跟我講，短短一年內，因為詐騙，他的父母跟妹妹相繼離世，因為他妹妹被騙了人生的積蓄600萬元，在那一年內，他的父母、他的妹妹鬱鬱寡歡，每天以淚洗面，甚至怪罪自己，自責為什麼沒有看管好錢？為什麼那麼笨？為什麼那麼輕易相信詐騙集團的套路？到最後把他們的積蓄都騙走了，他們最後那一年身體急速惡化，他一年失去了3個親人。

我不知道這樣的案例在全臺各地還有多少，但我們要講的是，這件事情凸顯出過去這幾年詐騙集團的猖獗可惡，以及絕對不是冷冰冰的數字告訴我們今天財損多少、明天案件多少，然後我們有案件下降了就可以自滿，不是的！行政院院長，因為我們這一屆相對來講有會議議程要討論，也因此您聽國是論壇的時間比以往都長，本席為什麼每一次都要利用這3分鐘？就是因為我希望能夠把我聽到的真實民意讓您清楚，這是我們共同面對的議題，我們持續加油，感謝。

主席：謝謝洪孟楷委員對天下母親的祝福，謝謝。

接下來請登記最後一位陳冠廷委員，請發言。

陳委員冠廷：（9時18分）院長、各位同仁，大家好。今天我要談一個首次有三黨一同參與的類公聽會即安樂死法制化的議題，在上上週由我在立法院召開第二次跟安樂死相關的議題，與第一次不同，第一次只有我們執政黨的黨籍委員，第二次包含莊瑞雄委員、王世堅委員、陳菁徽委員還有王安祥委員，等於是三黨都有一同來參與。過去安樂死的法制化議題，基本上是由小黨提出來，也就是儘管有提出，但是沒有辦法經過實質的討論，沒有辦法經過完整的審查，但這一次不一樣，在我們的任期內，首次有三黨的立法委員全部都站出來，針對安樂死的生命最後階段自主權來參與討論。

我本屆任期以來，除了在立法院辦理兩次之外，我也在會場外，就是在一般的地方行程，在臺北都已經舉辦7次的論壇。我們討論的重點包含醫師評估、包含痛苦認定、包含良心拒絕權，包含是不是要設置審查委員會還是要直接進入程序審即可，還有醫療人員的保障問題。我們必須要很清楚地知道，臺灣現行的安寧緩和醫療條例，我們有，病人自主權利法我們也有，這些制度都很重要，也可以強化，但我們必須誠實面對的是：有些病人即使接受安寧照護，卻還是承受著一般人所無法承受的痛苦。一些神經退化疾病會造成嚴重失能，還有閉鎖症、罕病或罹患長期不可逆的疾病患者，不一定符合末期病人的定義，且其疾病不僅無限延長，也沒有解方。這群民眾朋友一直無法符合傳統末期病人的定義，卻活在難以想像的身心痛苦中，其歷程不斷延伸，法律卻完全不處理，試問他們該怎麼辦？

安樂死的法制化當然必須非常謹慎，弱者也不會因為貧窮、孤單或照護不足而被迫做出決定！一定都是自身有行為能力者，在沒有任何心理壓迫的狀況下做出自己的決定，我認為這是我們任期內必須要處理的問題。儘管我們要非常審慎，但我也要提醒：審慎不能成為永遠不做的藉口！審查不能設計看得到卻用不到！我們不能替每個人的生命決定答案，但至少國家可以在人民最痛苦、最無助的時候一起做下決定。謝謝各位。

主席：謝謝陳冠廷委員的發言。

登記國是論壇發言委員均已發言完畢，請各黨團幹部上午10點整到議場後方主席辦公室進行本次會議議程之溝通。現在休息。

休息（9時21分）


